
2025年度南县农业农村局项目支出
绩效自评报告

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资金管理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牢固树立预算绩效理念，强化部门支出责任，根据《南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5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南财函〔2026〕14号），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2025年度预算绩效自评工作，现将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 项目基本情况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简介
根据预算安排，2025年度南县农业农村局涉及绩效评价的项目有2个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1.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专项，用于农业综合执法队伍素质建设和农业相关法律知识的宣传。支持开展农业“以案释法”活动，为农业综合执法人员提供执法教材。支持开展农业法律宣传培训活动，提高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意识，减少假劣农资坑农等违法行为发生，为农业综合执法营造良好法治氛围和社会环境。
2.生猪定点屠宰监管专项，主要在全县范围内组织开展生猪屠宰行业监管执法能力提升，打击私屠滥宰、非法生猪调运等违法行为，加强生猪定点屠宰及病死猪无害处理，完善生猪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建设，使群众吃上放心肉。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5年度，南县农业农村局坚决履行职能职责，绩效明显，有效完成了本年度绩效目标。行政执法覆盖率100% 、行政执法信息公开率达100%、农业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40吨、抽检农业产品20批次、农业产品专项整治2个产品、全县共处理屠宰环节病死生猪6920公斤。
二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（一）绩效评价目的
通过对项目资金的绩效评价，了解项目经费的资金来源、使用和管理情况、项目组织和实施情况，检验项目投入是否达到预期目标，总结经验，分析问题，强化项目资金管理，进一步提升预算项目资金使用成效。
（二）项目资金实际使用等情况分析
2025年度南县农业农村局涉及绩效评价的项目资金收入48万元（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专项33万元、生猪定点屠宰监管专项15万元），全部为公共财政预算拨款，实际到位资金48万元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项目资金支出48万元，全部为一般行政管理事务支出，资金支出率100%。资金下达后，严格按预算、按标准、按程序、按范围进行支出管理，确保财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。
（3） 项目组织情况分析
“以案释法”活动、农业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、打击涉农违法行为、生猪屠宰与监管工作、定点屠宰联合执法等专项工作按年度计划顺利推进，各专项工作绩效目标均已完成。
（四）项目管理情况分析
对口股室负责各专项工作的计划制定及执行实施，确保各专项工作顺利开展。专项资金使用严格执行《南县发展和改革局财务管理制度》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合规。
三、项目绩效情况
（一）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巩固加强
农业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处置40吨；抽检农业产品20批次。开展2次以上执法能力提升培训，每名执法人员年度参加培训不少于90课时；农业产品专项整治2个产品。2025年度共立案查处涉农违法案件10件，其中行政处罚案件10件。严厉打击了涉农违法行为，保障了城镇正常运转，避免了农业安全事故，切实维护了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，群众反响较好。
（二）生猪定点屠宰监管工作成效显著
2025年1-12月，县农业综合执法城区中队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深入市场、定点屠宰场，开展两节、两会及“3.15”期间，“动物防疫法”、“生猪屠宰管理条例”等法律法规的宣传活动，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。2025年对生猪定点屠宰场湖南赤松亭农牧有限公司肉联厂下发了《责令整改通知书》，要求屠宰场认真整改，规范经营活动。开展联合执法，强化市场整治。县农业综合执法城区中队联合公安、市监等部门，开展联合执法统一行动，严厉打击私屠滥宰等违法行为。一年来，开展大型联合执法36次，小型联合执法160次，日常执法巡查258次，共出动执法人员2833人次。四是做好病死猪及三腺摘除无害化处理数据核实和上报工作。按照相关工作程序要求，认真核实屠宰场上报的无害化处理数据，并不定期实地抽查和监督三腺摘除和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情况，据实上报无害化处理数据。
四、存在的问题
一是绩效指标设置有待完善，绩效核心内容体系不完善，使得指标难以全面、准确地涵盖项目的关键绩效要素，无法深入、细致地反映项目的实际运行情况和效益实现程度。二是资金绩效管理有待加强，绩效监控未能贯穿资金使用全过程，对项目实施进度、资金拨付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关联性分析不足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一是完善绩效指标设置，围绕单位业务工作及整体绩效目标，科学设置预算绩效指标，把绩效评价结果充分运用到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，并将应用情况列入日常监管范围，作为贯彻全面实施绩效管理的长效机制。二是强化资金绩效管理，加强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，将绩效目标管理、绩效运行监控、绩效评价考核等纳入资金管理全过程，实现资金绩效管理与预算管理、财务管理、项目管理有机融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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